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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开行政部发〔2018〕21 号 

 

 

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行政综合部 

关于印发《包头稀土高新区投资项目入区 

管理办法》的通知 

 

滨河新区，区属各部门、单位，各镇，街道办事处，各派驻机

关，各直属企业： 

为规范我区投资项目签约入区工作程序，进一步明确管

委会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切实提高项目流转审核工作效率和

招商实效，现将《包头稀土高新区投资项目入区管理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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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行政综合部 

                  2018 年 3 月 2 日 

 

 

 

 

 

 

 

 

 

 

 

 

 

 

 

 

 

 

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行政综合部         2018 年 3 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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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稀土高新区投资项目入区流程 

 

 

为规范我区投资项目签约入区工作程序和进一步明确

管委会相关部门应尽的职责，切实提高项目流转审核工作效

率和招商实效，特制定稀土高新区投资项目入区工作流程。 

1.符合项目准入条件且有意向在稀土高新区投资项目

的，由项目投资单位向管委会招商部门（或称项目引进部门）

提交投资申请材料（包括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企

业营业执照、投资人身份证明、资金来源证明等）。 

2.各招商部门在收到项目投资申报材料当日即可向区

投资促进局递交材料。 

3.区投资促进局在收到项目申报材料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统一安排向区经济发展局、工信安监局、建设环保局、

国土资源管理局、企业服务局、规划分局、国税局、地税局、

工商局以及项目拟落地管理部门（稀土和高新技术产业局、

园区建设管理局、两办一镇、滨河新区管委会）等审核项目

需要涉及的职能部门，提交项目流转审核材料（包括附件 1

《拟入区项目流转审核表》和项目申报材料）。 

4.收到流转审核材料的部门，应在本部门职责和职能范

围内，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项目实施评价

意见。流转审核部门需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的，由投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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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通知项目投资单位向审核部门具体介绍有关情况。 

    5.各职能部门应在收到流转审核材料后的 2个工作日

内，将由本部门负责人和管委会分管本部门工作领导签署意

见的《拟入区项目流转审核表》及对项目实施提出的意见等

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反馈至区投资促进局。 

6.区投资促进局对审核反馈的意见进行汇总，并在一个

工作日组织由管委会分管招商工作领导主持召开的项目入

区联审会。联审会议邀请管委会法律服务机构律师参加。 

7.项目入区联审会议纪要在会议结束后一个工作日内

形成并印发。流转审核认为项目可行、能够入区的，由投资

促进局通知招商部门开展以下工作。 

（1）属于租赁厂房的项目，在完成项目流转审核，确

认符合入区条件后，由招商部门与项目投资单位根据联审会

议精神和各职能部门提出的意见，进一步研究确定协议内容

后组织签约。需租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稀土新材料基地的

项目，由我区基地管理部门、项目招商部门及投资单位签订

合作协议。 

（2）属于购地投资的项目，在会议结束后两个工作日

内，由投资促进局根据联审会议精神和各职能部门提出的意

见，进一步完善项目入区协议书，并请管委会确定的法律服

务机构对项目入区协议书文本进行法务把关和出具同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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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协议文本签约的《法律意见书》。 

9.项目签约。律师把关确认的项目入区协议书，经投资

促进局转交招商部门，并由管委会分管招商部门（项目引进

部门）工作的领导与项目投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

委托人签订正式的《项目入区协议书》。 

10.投资促进局或招商部门将正式签约的项目移交企业

服务部门，同时将签约项目情况书面告知区经济发展局和项

目所在地区管理部门。 

11.本流程由区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 

 

附件：1.包头稀土高新区投资项目入区流程图 

      2.拟入区项目流转审核表



 

 

附件 1 

包头稀土高新区投资项目入区流程图 

 

     

                   

 

 

 

附件 3： 

 

 

 

 

 

 

 

 

 

 

 

企业提出投资申请， 

招商部门转交投资促

进局登记并进行流转 

（第一个工作日） 

投资申请所需材料： 

1.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

研究报告 

2.企业营业执照 

3.投资人身份证明 

4.资金来源证明 

5.其他所需的材料 

职能部门流转审核 

（第二三个工作日） 

召开项目联审会议 

（第四个工作日） 

根据项目联审会议精神形

成项目入区联审会议纪要

文件（第五个工作日） 

由管委会分管招商部门（项目引进部门）

工作的领导与项目投资单位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的委托人 

签订正式的《项目入区协议》 

投资促进局完善入区协议条款，

移交律师法务把关后出具同意按

照协议签约的《法律意见书》 

（第五六两个工作日） 

1.全程参与的高新区部

门或单位：经济发展局、

工信安监局、建设环保

局、国土资源管理局、

项目拟落地管理部门

（稀土和高新技术产业

局、园区建设管理局、

两办一镇、滨河新区管

委会）、企业服务局、规

划分局、国税局、地税

局、工商局等项目入区

流转审核需要涉及的职

能部门 

2.召开项目联审会议环

节请律师参与 

正式签约项目移交企业服务部门， 

同时将签约项目情况书面告知区经济发

展局和项目所在地区管理部门。 

审核部门按照本部门职

责职能，对项目提出实

施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并将部门负责人和管委

会分管领导签署意见的

《拟入区项目流转审核

表》反馈投资促进局 



 

 

 

附件 2  

拟入区项目流转审核表 

 

递交时间：   年  月  日   递交人签字：        接收人签字： 

项目名称  

承担企业名称  

项目情况介绍 

（项目建设可行性

和必要性、建设内容

和规模、资金来源，

工业项目说明技术

来源和工艺路线） 

 

投资促进局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流转审核 

部门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流转审核部门 

分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